附件1

桂林市审计局2019年

优秀审计项目评选实施方案

为规范审计行为，进一步提高审计质量，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审计机关优秀审计项目评选办法》（桂审法〔2016〕129号）的规定，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组织机构

成立优秀审计项目评选领导小组，负责对全市优秀审计项目的最终审定。评选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法规科，具体负责审计项目案卷的收集、评分汇总等后勤服务工作。

1.优秀审计项目评选领导小组

组   长：江建和  

副组长： 张志文

成员:唐正柱 赵素云 全宏星 许孔泉

     唐观宇 蒙忠宁 欧亿娥

2. 优秀审计项目评选领导小组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张志文(兼)

办公室副主任：石雅之 罗大伟

办公室成员：颜令晓 杨中民 段孟章 管匆

二、评选范围

本次评选活动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审计机关优秀审计项目评选办法》（桂审法〔2016〕129号）的要求，评选范围为2018年度我市审计机关实施完成的审计项目（2017年实施的审计项目，如因涉及重大案件查办等特殊情况在2018年出具正式审计报告的，可参加此次评选）。

3、 评选方式和评委组成

为提高评选工作效率，本次评选采取统一集中的方式进行，从全市审计机关抽选业务骨干若干人担任评委，负责对审计项目案卷的评选。

四、评选方法步骤

整个评选过程分为自评、评选和总结表彰三个阶段进行。

（一）自评阶段。所有参评项目都要根据本次评选的内容和评分标准，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审计机关优秀审计项目评选办法》（桂审法〔2016〕129号）的要求进行认真自评，认真整理项目案卷和相关资料，并如实填写相关参评表格。

（二）评选阶段。由优秀审计项目评选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评委对各单位报送的审计项目案卷及有关资料进行评选打分和复核。领导小组办公室将评选结果整理后提交评选领导小组审定。

（三）总结表彰阶段。对参评项目分别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表彰项目进行表彰。

请各单位严格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审计机关优秀审计项目评选办法》（桂审法〔2016〕129号）的要求整理审计案卷，认真组织，积极参与优秀审计项目的评选活动。

五、报送材料及相关要求

（一）报送材料。

各推荐单位应在2019年2月19日前，将推荐优秀审计项目的相关材料报送市局法规科。

（二）相关要求。

一是如实上报参评材料。参评材料存在弄虚作假、夸大审计成果的，取消参评资格，给予通报批评。

二是做好各环节的保密工作。推荐优秀审计项目的相关材料在报送、评审的过程中，推荐单位、市局优秀审计项目评选领导小组办公室及评审人员，均应妥善保管，谨防泄密或者丢失。

三是做好参评项目资格审查工作。市局优秀审计项目评选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对参评项目资格逐一进行审查，对于不符合参评条件的项目，一律不得参加评选。

四是做到客观、公平、公正。推荐单位、市局优秀审计项目评选领导小组办公室及评委应当以项目档案为依据，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开展评选工作，做到客观、公平、公正。
附件2

参评项目材料清单

1.审计项目档案案卷；
  2.优秀审计项目推荐表；
  3.优秀审计项目自评表；
4.未归入审计项目档案的专题报告、综合报告、审计信息及其采用情况、重要审计转送函、审计整改情况等；
5.除立卷档案已有的材料外，其他涉及评分表评分事项的材料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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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审计机关优秀审计项目推荐表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计划

起止时间
	
	项目计划文号

	实际

起止时间
	
	

	主要事实

和理由
	

	项目所属

档案管理

机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项目结束时间以项目全部业务文书出具完毕为准。

